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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area of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 body of theory on the sys-

tems of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y has been established. However, conservation practice

and policy mechanisms are yet to be developed for non-listed cities. Heritage conserva-

tion in Shenzhen has undergone three stages and much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site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planning, technical standards,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Meanwhile, there are still many unresolved issues in value, system, mechanism, authori-

ty, and so on.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Shenzhen's heritage characteristics, the pa-

per constructs a conservation system of Shenzhen's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value recognition, spatial control, and conservation mechanism. In

terms of value recognition, a dynamic and comprehensive view of history is adopted

in heritage identification. In terms of spatial control, a conservation system is estab-

lished that includes both statutory and non-statutory heritage elements, provides differ-

entiated management and control for graded and classified sites, expands heritage re-

source by the purple-line plan, and protects city characteristics at the block scale. In

terms of conservation mechanism, a clear and effective policy guarantee system is es-

tablished, with proposed strategies to strengthen the superstructure design and systemat-

ic framework, improved incentive system toward demolition-oriented urban renewal, es-

tablished coordination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 based on authority, and strengthened

platform facilitating dynamic updating of information and pre-protection and proactive

protection efforts. The main purpose is to solve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the fragmented

conservation system,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in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for

non-liste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ies.

Keywords：heritage conservation; process review; system construction; contemporary

value; purple-line; Shenzhen

关于遗产保护体系，我国已经建立了以历史文化名城为主体、以历史地段为重点、

以文物古迹为依托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张松，2011；仇保兴，2014；单霁

翔，2015；兰伟杰，等，2019），并与城市总体规划等法定规划体系相互衔接，分层、

分类、分级的理论日趋完善和成熟（赵中枢，2001；张松，2011；周俭，2016）。但对

于非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体系和政策机制等仍未完善，厦门等城市开展了实践探索

（郭竞艳，2017；王海勇，等，2017），但基础特征差异，不具备普世的推广意义。

深圳的遗产保护经历三个阶段的发展，文物类遗产尤其是各级文保单位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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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国内历史文

化名城为主体的系统与理论相对成熟，但非

历史文化名城在保护体系、政策机制方面仍

未完善。深圳的遗产保护经历三个阶段发

展，在调查评估、规划、技术标准和法规

政策等方面有所进展，仍存在价值、体系、

机制、事权等诸多问题。基于深圳遗产的

典型特征，从价值、空间、机制三个层面

构建特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理念价值上，

提出以动态全局的历史观重构特色价值体

系；空间要素上，构建整体系统的特色文

化遗产保护体系，提出法定与非法定类型

完备的资源要素、分级分类刚弹兼施的差

异管控，统筹拓展资源要素的紫线划定、以

街区尺度为重点的特色风貌保护等；政策机

制上，构建程序明晰、有效有力的政策保障

体系，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性框架、

完善与拆除重建类更新的协调奖励机制、

建立基于事权的协同管理和监督机制、加

强平台建设以及动态维护、预保护和主动

保护机制等。从而全面系统地解决当前保

护片面化碎片化的问题，为非历史文化名

城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 遗产保护；历程回顾；体系构

建；当代价值；紫线；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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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体系健全、管理基本到位，但非文物

类历史遗产的保护面对拆除类城市更新的

巨大压力，长期缺乏有效的管理规定和

技术支撑。城市整体层面，特色遗产保

护的系统框架和体系仍未建立，仍存在

体系、价值、机制、事权等诸多问题。

基于深圳遗产的典型特征，从价

值、空间、机制三个层面构建特色文化

遗产保护体系。理念价值上，提出以动

态全局的历史观重构特色价值体系；空

间要素上，构建整体系统的特色文化遗

产保护体系，提出法定与非法定类型完

备的资源要素、分级分类刚弹兼施的差

异管控，统筹拓展资源要素的紫线划

定、以街区尺度为重点的特色风貌保护

等；政策机制上，构建程序明晰、有效

有力的政策保障体系，提出加强顶层设

计和系统性框架、完善与拆除重建类更

新的协调奖励机制、建立基于事权的协

同管理和监督机制、加强平台建设以及

动态维护、预保护和主动保护机制等。

从而全面系统地解决当前保护片面化碎

片化的问题，为非历史文化名城地区的

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一定参考。

1 资源现状和特征

1.1 资源概况与空间特征

深圳特色文化资源遗存主要分为文

物类①、非文物类②和非物质文化遗产③

等类型，其中文物类遗产主要包含各级

文物保护单位和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等；非文物类遗产主要为历史风貌区、

历史建筑，以及特色村落和传统遗存等

（图 1）。其丰富度虽然在总体上无法与

历史文化大省、大市相比，但同样具有

历史深度，并具备自己的特点和长处。

（1）类型多样、传统与现当代交相

辉映

1840年以前传统类遗存主要以广

府、客家类型为主；1840—1949年间的

近现代遗存，受西方建筑形制影响最深，

分为纯西式、中式、以及中西合璧等形

式。当代遗存主要反映改革开放历程的深

圳当代风貌，比如上海宾馆、国贸大厦、

皇岗口岸联检大楼等（深圳市城市空间

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等，2016）。
（2）西广府东客家、军事商贸混合其间

移民活动造就不同文化衍生、多元

混合，从空间分布上，传统类文化遗产

呈现西部以广府文化为主、东部为客家

文化为主（赵迎雪，2016；中国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2011），海防

军事、商贸文化混合其间的整体特征。

（3）分布相对集中，与自然环境关联

度高

传统类遗存沿茅洲河、西乡河、观

澜河、龙岗河、坪山河等主要水系流域

沿岸分布，当代遗存主要分布在深南大

道沿线和深圳湾等原特区内地区（深圳

市城市空间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等，2016）。

1.2 资源文化特色

（1）历史相当久远、但边缘化且连

续性波动明显

咸头岭遗址等可以上溯到6000年以

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另有1600年的东

官郡和宝安县城市史，600年的南头、

大鹏所城等。但深圳所在地区在大一统

时期往往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且在历史

时代连续性上波动明显、影响有限（赵

迎雪，2016）。

图1 深圳特色文化资源分布图
Fig.1 Distribution of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resources in Shenzhen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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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近当代地位上升、改革开放典

型意义突出

深圳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地位逐渐

上升。中国近代史开篇鸦片战争的爆发

点九龙海战，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第

一枪三洲田起义等，都发生在此（赵迎

雪，2016）。
而作为改革开放的代表城市，深圳

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取得重大成

就，对整个中国当代发展产生深远影

响。深圳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成为中

国最年轻的超大城市，是当代快速城市

化的典型样本，在中国乃至全球城市发

展史上都具有特殊意义（深圳市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2018）。
（3）移民文化多元包容、区域共生

特征明显

深圳历史上先后经历了五次大移民，

广府和客家文化已融入深圳本土历史文化

血脉之中，尤其是城中村作为当代移民文

化的空间载体，体现着落脚城市的多元

包容属性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2018）。另外，地缘和文化的基因

中与香港、广州、东莞、惠州等地区联

系紧密，区域共生特征明显（赵迎雪，

2016）。大鹏所城与整体海防体系密切

相关，鸦片战争、辛亥革命、抗日和革

命活动的众多历史遗存也表现出与周边

地区的紧密关联性。

2 保护历程回顾与现实困境

2.1 保护工作历程回顾

（1）起始阶段（2006年之前）：经

济发展为主题、矛盾不突出、保护要素

主要为文物古迹类

伴随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设立，深

圳逐步进入城市化进程。但在1996年以

前，深圳城市化仍处于初始阶段，产业

和经济是发展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并未得到重视。1996—
2006年，城市化发展加速，在以原特区

内为主的新兴城市化地区，文化遗产保

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以文物

古迹保护为主要内容，主要是落实国家

相关要求；对非文物类遗产的认识和保

护意识仍不清晰。

保护的总体规划层面。1996版总规

率先将“富有地方文化特色”和“经济

繁荣”一同作为城市建设目标，并将

“文物古迹保护”作为单独章节，反映

了此阶段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理念和工

作特征（表1）。规划明确了文物古迹保

护目标、原则，文物保护单位的分级与

分类；规定了保护和控制要求。前瞻性

地提出充分挖掘和保存传统文化和历史

遗产，注重城市历史文化的延续性，弘

扬岭南文化和客家文化特色，但未明确

传统风貌和地方特色保护的对应措施。

该阶段分别于 1984年、1999年先

后进行两次全市文物普查，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例如 1981年发现咸头岭遗址、

1999年发现南山屋背岭商代遗址等，从

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岭南考古的空白。另

外，大鹏所城分别于 2001年和 2003年
被认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中

国历史文化名村”。

（2） 推进阶段 （2006—2016年）：

保护发展的矛盾突显、特色遗产的广义

价值被关注

1996—2006年间，城市发展进一步

加速，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开始突显。此阶

段，深圳率先遭遇空间资源硬约束的严

峻挑战，倒逼转型进入城市更新为突破口

的存量规划时代（邹兵，2015，2017）。

由于缺乏对文化遗产和特色风貌的规划

引导和政策管理，资本驱使导致以拆除

重建为主导模式的城市更新，对文化资

源遗存和历史风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

坏（刘冰冰，王泽坚，2019）。
城市规划和总体层面代表这一阶段

遗产保护核心理念的是 2006版总规和

2009年的紫线规划（表1）。2006版总规

在“城市文化特色与遗产保护”章节，

明确了文化遗产保护包含保护城市物质

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物质

文化遗产包含历史古城、历史文化街区

和名村、文物保护单位三类，这些概念

本身仍显示出与全国遗产体系衔接的积

极姿态。该版规划注重将优秀近现代建

筑、优秀当代建筑和城市特色街区纳入

现代文化保护范畴。2009年完成的紫线

规划，列入对象和片区共55处，后续基

本纳入法定图则规划实施，在法定规划

和保护实施层面产生重要作用。

在此阶段，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仍

在点状突破，而具备地方特色的广义价值

表1 深圳遗产类保护工作进程情况一览
Tab.1 List of progress of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Shenzhen

发展

阶段

2006
之前

2006
到

2016

2016
至今

年份

1984
1996
1999
2006
2006
2007
2009
2009
2010
2011
2012
2016
2018
2018
2018
2019
2019
2019
2019
2020

资源调

查类

■

■

■
■

■

规划与

名录类

■

■

■

■

■

■

■

■

■

■

政策法

规类

■

■

■
■
■
■

内容

深圳市第一次文物普查

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
深圳市第二次文物普查

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启动

深圳市第三次文物普查

深圳市东部滨海地区历史价值村落保护与利用研究

深圳市紫线规划

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

深圳市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情况调研

深圳市历史风貌保护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规划（草案）

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实施细则

深圳市历史风貌区和历史建筑保护规划（过程稿）

深圳市总体城市设计和特色风貌保护策略研究（该研究为《深圳市城市

总体规划（2017—2035）》开展过程中的专题研究，该版总规未获批复）

深圳市历史建筑名录（第一批）保护名录公布

深圳市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编制技术规定

深圳市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容积率审查规定

深圳城中村(旧村)综合整治总体规划（2019—2025）
深圳市历史风貌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办法（征求意见稿）

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9—2020）启动，（包含历史文化遗产与特

色文化章节）

深圳历史风貌区（第一批）和历史建筑（第二批）保护名录公示

备注：■为工作或项目内容的所属类别。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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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开始得到重视。从保护对象看，突

破了狭义的文物古迹保护局限，具有广

义遗产价值的遗产类型，如历史村落、

历史风貌保护区、优秀历史建筑等开始

进入保护的视野。从保护理念方面，也

开始突破国内传统的历史文化遗产评价

标准，开始重视当代遗产的价值，将改

革开放和大众记忆类遗产对象纳入。

（3）完善阶段（2016年至今）：遗

产保护危机加剧、抢救行动激发、法规

政策逐步完善

经历大量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失效，

尤其是以旧村为代表的街区层面的遗产

和风貌的破坏，特色文化遗产保护的矛

盾危机加剧，并被逐步提升至关系城市

竞争力和吸引力的重要议题。在此阶

段，特色遗产保护的整体系统性不断加

强，顶层设计和协同机制逐步完善，抢

救型的保护方式日趋多元化，并随着多

方介入逐步形成共识。政策层面对遗产

保护重视程度加深，着眼于抢救保护与

实施操作的保护政策和体制机制完善。

历史风貌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工作有序

推进，代表性较强，从一定程度上标志着

新的保护阶段到来（表1）。2016年启动开

展的《深圳市历史风貌区和历史建筑保

护规划》从现状资源和评估、系统保护框

架、保护对象和名录等方面进行全面探

索。该规划进一步强调地方特色价值、

弱化年代限制，例如历史风貌区分为传

统风貌区和现代风貌区两大类，将历史

建筑的年代要求缩短至“建成 20年以

上”等。之后，保护办法出台，且名录

开始分批陆续公布。保护办法明确了两

类对象的认定标准、名录认定和调整程

序④、保护具体要求等，从法规层面拓

展了文物类遗产之外的保护要素类型。

此阶段，城中村这类具备特色价值

和本土特征的空间类型，开始得到重视

并被提上保护议程。2019年《深圳市城中

村综合整治总体规划（2019—2025年）》

划定城中村综合整治分区约 55km2，明

确了综合整治的刚性管理和弹性管控原

则，对于城中村保护和有机更新起到了

重要作用。

2.2 保护工作现状与挑战

深圳文物类遗产尤其是各级文物保

护单位的保护制度体系相对健全、管理

基本到位、工作有序开展、状态持续稳

定。经过 1984、1999和 2006年三轮文

物普查，形成文物基本分类和名录。同

时，考古和文物发现、分类分级保护登

记、文物保护范围划定、重点评级文物

的整体修缮、重大文物保护工程等工作

有序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占数

量绝对比例的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缺乏

保护管理干预、保存状况仍然堪忧，例

如 2010年全市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1862处 （各类文物 1974处，其中文保

单位 112处），到 2019年仅剩余 975处
（各类文物 1116处，其中文保单位 141
处），损毁湮灭几乎一半。

长期以来，非文物类历史遗产的保

护一直缺乏有效的管理规定和技术支

撑，造成一定程度损毁。以古村落为

例，根据深圳地名志统计数量来看，从

1984年的 1500个，到 1992年的 1200
个，2012年的200个，以每年近50个的

速度消失，目前原特区内仅剩不到 200
个（刘冰冰，王泽坚，2019）。众多遗

存本身艺术价值不高但地位独特、却又

未能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传统建筑群，

其价值如何认定、是否值得保护、保护

应采用何种方式等等，有关法规的管制

领域仍需完善（杨晓春，等，2019）。
更新拆除动力强劲，遗产保护局面相

对被动。文化遗产集中的旧城地区，往

往容积率低、拆除重建门槛低回报高，

由于缺乏相应保护和补偿机制，造成对

老建筑维护修缮不力，环境破败、设施

老旧，居民拆除重建的意愿强烈，遗产

保护工作面临巨大挑战。在近年来城市

更新大潮中，屡屡发生发展商一旦发现

非文物类历史遗产，便索性加速拆除以

免引发争议的情况，这又导致有关管理

部门更加畏首畏尾，轻易不敢公布历史

遗产线索和有关管控方案，保护进入两

难境地（杨晓春，等，2019）。

2.3 保护机制与体系困境

2.3.1 国内名城为主体的保护体系盲区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历史文化名城

为主体的遗产保护体系，名城的遗产保护

在实施操作上通常组织编制专项保护规

划，对文化遗产进行全域范围的系统性规

划，保护制度和体系成熟完善。但广大的

非名城地区面对快速城市化发展的冲击，

体系盲区带来的保护局限性矛盾突出。

非历史文化名城的遗产保护，在顶

层设计上缺乏全局性、系统性的整体保

护体系，文化遗产价值的系统认知仍有

待加强，在保护对象和措施、事权划分

和保护程序等机制层面也存在一定的缺

位。在实施操作上非名城往往在文物的

基础上，通过城市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

划定城市紫线，分批认定纳入保护范

围，保护工作系统性较弱，仍存在诸多

盲区和罅隙（郭竞艳，2017）。
2.3.2 狭隘历史观导向下的价值失衡

国内文化遗产保护对于近代遗存保

护力度尚且不足，对于承载当代记忆的

遗存保护重视完善差距更是相去甚远。

在文化价值的认定过程中，历史的“悠

久感”和传统的“辨识度”成为遗产保

护的主视角和重要评估标准。无论是宏

观到微观的各个层面，认定和保护往往

局限在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和遗存等范

畴，而反映当代历史特征价值的遗存申

报标准并未明确。例如，传统格局和历

史风貌、历史影响和历史事件作为历史文

化名城申报的重要条件，历史文化街区

的认定，传统类遗存也具备先天优势。

在此价值导向下，当代历史进程中

占据重要地位的城市，常常与名城申报

失之交臂，遗产保护工作受到极大的制

约和局限。例如在中国当代史工业发展

历程中家喻户晓的大庆、酒泉，具有典

型闽南文化特征和台湾同胞寻根访祖意

义的厦门等，都被排除在历史文化名城

之外（单霁翔，2019；郭竞艳，2017）。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历程的亲历者和

见证者，当代繁荣但未能在传统历史上

占据重要地位。一味强调历史文化资源

保护，文化价值认同难逃传统窠臼，尚

未上升至遗产和资源的视角整体审视，

反映出狭隘静态历史观导向下的盲从和

不自信。近期有关部门组织专家对地名

开展史料考证，称“阳台山”可回溯至

明嘉靖年间，为此不惜放弃沿用 30多
年、伴随特区发展历程并被大众广为认

知的地名“羊台山”⑤⑥，字里行间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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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历史悠远文化深厚的传统视角。

2.3.3 特色文化遗产保护的机制缺位

深圳的遗产保护工作虽然在理念上

形成了初步共识。但从保护对象的完整

性、保护实施的系统性、保护措施的有

效性来看，都存在诸多不足。

从保护对象的范畴来看，“文物”

范畴之外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滞后于城

市发展，历史建筑的资源评估和保护名

录出台姗姗来迟、街区层面的整体保护

缺位、特色风貌有待加强。

从保护实施机制来讲，虽然在政策

法规、技术标准、规划等方面都有所体

现，但保护工作进度的滞后以及体系和

机制缺失，实施层面保护管控无力。

从保护的手段和措施上来讲，除十

多年前划定的紫线55处外，保护的主要

途径为名录，在详细规划落实难免遗

漏，未列入名录的资源更缺乏系统的保

护措施。推荐和预保护制度缺位，整体

保护和社会监督机制仍未完善。

2.3.4 事权分立交叠造成的衔接不力

对于非历史文化名城遗产保护工

作，国家、省政府或行政主管部门事权

的层级相对清晰，但地方政府事权尚未

完善（郭竞艳，2017）。对于深圳而言，

受制于事权分立、管理权限交叠，给实

际的保护工作造成众多问题。

一方面是横向部门事权分立，长期

以来，文物类遗产、非文物类遗产（传

统村落、历史风貌区等）、古树名木等

分归文物主管部门、规划主管部门、绿

化主管部门等部门主管，造成各类遗产

资源保护各自为政，全局系统性较差。

不同部门的职责差异造成保护理念缺乏

共识、管控措施差异极大，例如文物主

管部门重保护而轻活化，封闭保护模式

僵化。近年来在缺乏精准考古论证的条

件下，文物部门提出的地下文物保护线

范围过大，几乎覆盖了南山等城市中心

高密度建成地区，与城市发展存在巨大

矛盾且缺乏实际操作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是纵向事权分立造成各级文

物差别对待，例如市级文物主管部门将保

护重点锁定于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其余则主张“属地管理”，而各区和街道

的重视程度不一，造成众多未定级不可移

动文物的损毁甚至湮灭。分级目录档案

信息化滞后、统一的空间管理平台尚未建

成；在笔者参与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调

研过程中，区级以下名录档案信息杂乱，

空间定位甚至靠经纬度信息而非城市坐

标，给实际管理追踪造成极大障碍。

2.3.5 个案营救的社会参与行动收效有限

近年来，以第三方力量为代表的专

业从业者和公众人士，基于职业敏感性

和公众利益，通过展览、论坛、媒体等

多元方式，加强文化遗产价值的推广，

发起了一系列遗产抢救教育和行动，唤

起社会公众遗产保护意识的整体觉醒。

代表性的是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

展。拆除重建类更新加速后，“深双”

率先关注文化遗产价值，加强对遗产保

护类内容的关注，并现身说法，将展场

置于各类遗产之中，探讨遗产保护与活

化的未来方向。代表性的有2013年蛇口

浮法玻璃厂和 2015年蛇口大成面粉厂，

都是与深圳改革开放和蛇口工业发展历

程密切相关的代表性工业遗产；2017年
南头古城、2019年大鹏所城和观澜古

墟，进一步探索将具有典型传统历史价值

的“古城”“古墟”复兴与有机更新，

以及城中村保护和活化的可能性。

另一代表性公共事件是“湖贝120”
城市公共计划。湖贝古村落是原特区内

少数形态保存完整的古村落，是深圳具

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2016年发展商推

出只保留紫线范围张氏宗祠、对古村采

取基本拆除的城市更新方案，专业人士

激烈对抗、坚守价值、力求保护、开展

系列活动，引发激烈讨论，发展成为专

业和社会公共行动⑦，持续制衡拆除开

发行为（杨晓春，等，2019；王大勇，

等，2018）。
“深双”和“湖贝120”等专业人士

和社会公众参与遗产保护的公众事件和

行动，对于遗产保护的参与主体拓展、

参与层次延伸，以及参与方式的多元都

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受制于制度支

持和法规技术制约，参与方式和深度、

动力和持续性等都存在诸多问题。长远

来看，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投入，但收效

仍然有限，双年展展场在撤展后不久即

被拆除，湖贝最终开发方案的保护范围

也差强人意。因而此类公共事件对于深

圳遗产保护所起到的作用可能仍停留在

个案的意义（杨晓春，等，2019）。

3 保护体系构建与思考

3.1 动态全局历史观下的特色价值体系

重构

历史是连续和动态的历史，年代久

远并非历史价值的唯一标准；拉长时空

的维度，当代遗产对于未来同样具有历

史价值、同样应该得到重视。加强近代

遗产保护，对于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完

善，甚至历史价值视角拓展、历史文化

脉络延续传承都具有重大意义。

近年来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

遗产保护”的基本共识已经形成，遗产

保护的理论和内涵形成了三个重要转

变，即从重视“古代文物”“近代史

迹”，向同时重视“20世纪遗产”甚至

是承载大众记忆的“当代遗产”转变；

从静态遗产向动态和活态遗产转变；从

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向民间文化遗产

转变（单霁翔，2019）。
深圳作为中国首个经济特区和创新

先锋城市，汇集了大量改革开放为代表

的集体记忆和特色遗存；同时，移民文

化的多元包容特征明显、面向未来的创

新意识突出。与其他具备悠久历史和深

厚传统积淀的城市相比，深圳繁荣的当

代文化同样具备代表价值和典型特征，

因而“新遗产”的理念被提出并且得到

认同，其倡导“不但 500年的古村格局

和 200年的老房子有其历史价值和作为

廉租房的社会价值，即使新建的城中村握

手楼也有其廉租保障房的社会、经济乃

至文化遗产价值”（刘健，等，2017）。
因而对于深圳而言，应跳出狭隘

的、静态历史观的窠臼，建立动态的开

放的历史全局观（赵迎雪，2016）；国

土空间规划改革背景下，应以大资源观

的视角，将特色文化资源上升至遗产的

高度 （曹新，2017），引入“新遗产”

理念和方法论，可对文化遗产资源的核

心价值进行系统认知和深度挖潜，构建

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化遗产价值体系，探

索文化遗产向近代和代表大众记忆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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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延伸和回归，取得当代发展与历史

传统之间的平衡。

3.2 基于本地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构建

3.2.1 整体系统、要素完备的保护体系

在统一文化遗产价值的基础上，应

加强整体资源和特色价值认知，梳理

“家底”，系统整合各类文化遗产资源，

在深圳全市层面建立全面系统、要素完

备的遗产保护资源体系（图2）。
一方面，完善法定保护要素类型，

主要包含“文物类遗存、历史风貌区、

历史建筑、古树名木”，重点加强保护

力度，先保证各类遗产在快速发展和更

新压力下的生死存留，为未来的有机更

新和活化利用争取可能；在此基础上，

通过政策和机制的完善，实现保护传承

与保育活化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拓

展法定要素之外的特色保护类型，借鉴

纽约和新加坡经验，引入特色风貌保育区

概念，将已经开展的特色文化街区、特

色价值村落与城中村、特色工业遗产等

纳入遗产保护体系，作为历史风貌区保

护对象的重要补充。同时，突出对物质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保护，深入挖

掘文物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

3.2.2 分类分级、刚弹兼施的差异管控

应加强保护的梯度层级，坚持差异

管控、分类分级保护的原则，处理好文

物遗产与非文物遗产的关系，处理好法

定保护要素与非法定保护要素的关系，

做到刚柔并济、软硬兼施。

文物类遗产保护应坚持保护为主、

抢救优先，以刚性控制解决存留生死的

问题，历史风貌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应

以有效保护、传承利用为原则，同时注

重历史文脉传承和活化利用。古树名木

应同时注重保护养护和病虫害防治，加

强保护范围和生境保护。

对于特色风貌保育区应强调特色风貌

和遗存的空间载体整体保护，针对不同

类型的特征，倡导微更新的保育理念，

强化特色风貌和场所营造，加强保护的

灵活性，探索更多元的公共活力与保

护传承之间的平衡和未来多元可能性。

3.2.3 创新拓展、统筹底线的紫线划定

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

条例》和《城市紫线管理办法》，紫线

是经认定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界线

以及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界线。2009年
深圳市紫线规划，考虑到自身遗产特征

和整体保护的现实需求，拓展紫线规划

要素，除历史建筑外，明确将市级及以

上文保单位和优秀历史街区一并纳入。

而近期拟定修编的紫线规划，拟按照国

家等相关标准，仅针对历史建筑和历史

风貌区开展，将文物类遗存保护排除在

外，必然在实施层面削弱既有的保护共

识，造成实施操作的复杂性加剧。

考虑到当前应对更新拆除的巨大压

力，应抓住新一轮紫线修编的契机，结

合深圳自身现实需求和遗产资源特征，

创新紫线划定和保护机制，将历史风貌

区、历史建筑、各级文物、古树名木等

法定要素一并纳入，一根“大紫线”统

筹遗产保护系统工作，完善从“深紫”

到“浅紫”的分类分级保护机制。

3.2.4 以街区为重点的特色风貌保护

街区是城市空间的基本组成单位和

公共活力营造的基本单元，也是开展特

色风貌和文化遗产的基本空间载体。历

史地段和历史文化街区等概念，作为遗

产保护的重点和热点，长期以来被广泛

关注和讨论。加强街区尺度为重点的保

护和活化，是城市留住记忆的重点内

容，也是特色风貌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关

键层级。深圳除大鹏所城、南头古城、

观澜古墟等之外，保护基本停留在以点

状保护为主的状态。

深圳正在推进的历史风貌区保护，

弥补了国家历史文化街区认定条件苛刻的

保护盲区，对于街区层面特色保护探索

迈出重要一步。但截止目前，公示名录数

量有限、且缺乏具体的保护控制要求，

实施方面尚有待完善。为应对快速发展与

拆除危机，应加快历史风貌区的认定

以及线索的预保护工作，加快历史风貌

区保护规划的编制指引和保护详细规划

研究编制，为保护实施提供操作指南。

在体系衔层面，应加强本地遗产与

国家体系的认定和转换。鼓励历史风貌

区认定全国历史文化街区的申报工作，

促进地方体系与全国体系的衔接；鼓励

特色风貌区认定成为历史风貌区，促进

非法定和法定对象的衔接。

同时应认识到，单一的手段和路径

未必能完全实现街区层面保护活化理想模

式的初衷，应尽量预留弹性和缓冲空

间，鼓励多方主体介入的积极性，探索多

元方式的可能，进一步在街区层面完善保

护和活化机制。建议引入“特色风貌区”

的理念加强风貌保护（刘冰冰，2019；
王磊，等，2015），即加强法定层级之

外的泛遗产资源保护，并纳入保护体系，

作为历史风貌区的重要补充，针对特色

文化街区、特色城中村、特色工业遗产

等，强化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强化街

区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塑造，在保育活

图2 特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Fig.2 Spatial system and elements of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n Shenzhen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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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多元营造等具体方式上积极探索。

3.3 面向实施的政策保障体系构建

3.3.1 加强顶层设计与程序系统性框架

深圳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在调查评

估、专项规划、技术标准乃至法规政策

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并取得了部分

成效。但应对当前遗产保护与更新拆除

之间的巨大矛盾，认定一批保护一批的

抢救性应对措施，片面化碎片化的客观

局限仍无法避免；而点状资源预警抢救

模式代价巨大，难以扭转当前保护后知

后觉的被动局面。

应加强顶层设计与法规政策机制构

建，明晰保护的路径和程序，加快研究

和制定完善遗产保护的相关法规、政策

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构建系统性、全

局性的框架体系。结合既有工作基础和

自身特征，形成政策法规为根本保障、

技术标准为基本准则、系列规划为系统

支撑、技术指引为专业指导、档案名录和

空间数据库为实施管理依据的政策制度

体系，从顶层设计和制度建构方面完善

遗产资源保护的政策体系（表2）。
3.3.2 完善与拆除类更新的协调奖励

机制

对于深圳的遗产保护而言，协调好

与城市发展、尤其是拆除类城市更新的关

系，是关系遗存存留生死的关键。2009
年颁布实施的城市更新办法以及2012年

的更新办法实施细则，对于历史文化遗

存的保护力度不足，实际项目以拆除重

建为主要方式的城市更新，造成大量具

备人文价值和集体记忆的特色遗存和场

所破坏或损毁。

具有实施操作意义的措施姗姗来迟，

基本在 2018年之后出台 （表 2）。2018
年《深圳市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单元规

划编制技术规定》将历史遗产保护纳入

更新单元规划强制性内容，规定了须开

展历史文化保护专题研究的基本条件以

及规划主要内容。2019年《深圳市拆除

重建类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容积率审查规

定》明确了历史风貌区、历史建筑保护

的移交用地容积转移和奖励办法，并规

定因特色风貌要求，应适当降低规划容

积。2019年《深圳市城中村综合整治总

体规划（2019—2025年）》划定城中村

居住用地综合整治分区，确定保留城中

村的规模和范围。这些政策在机制层面

促进了遗产保护与更新的协调。

未来，应进一步厘清二者关系，在

法规制度的顶层设计层面加强协调衔接

（林强，2017）；例如在城市规划条例、

更新办法等体现遗产保护的前提和奖励

机制，并推进出台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或

相关规定等等，同时细化操作指引，为

特色广义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政策保障和

实施依据。

3.3.3 建立基于事权的协同管理和监督

机制

当前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整合，资

源的全局观进一步加强，为遗产保护的

事权整合提供了契机。必须打破长期以

来形成的各自为政的局面，形成基于事

权的协同推进和监督评估机制。随着规

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机构改革完成，

古树名木的保护也由绿化主管部门划归

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

未来应建立“一根紫线、一张平

台、事权明晰、部门协同、多方参与、

社会监督”的管理机制，厘清各个部门

事权和职责，注重全市统筹、规划和文

物等多部门协同、各区政府和相关部门

落实的事权管理机制。全市职能部门层

面，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主导特色遗产

资源的系统框架和空间平台的搭建，要

表2 特色遗产保护的政策制度保障体系一览
Tab.2 The conservation policy system for the characteristic culture heritage in Shenzhen

程

序

政

策

法

规

技

术

标

准

保

护

规

划

技

术

指

引

层级

法规

政策

通则

专项

总体

层面

专项

层面

详细

层面

专项

层面

内容

城市规划条例城市规划条例

文物和历史遗存保护条例文物和历史遗存保护条例

深圳经济特区绿化条例

城市更新办法及实施细则城市更新办法及实施细则

历史风貌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办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

……

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

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容积率审查规定

历史风貌区和历史建筑评估标准

……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历史文化遗产与特色文化历史文化遗产与特色文化））

历史风貌区和历史建筑保护规划历史风貌区和历史建筑保护规划

城中村综合整治总体规划（2019—2025）

紫线规划紫线规划

……

重点保护地区：单独编制专项详细规划（历史风

貌区等）

一般保护地区：落实上位要求，纳入法定详细规

划落实（法定图则、城市更新单元等）

特色风貌区：结合城市设计或规划研究开展

……

历史风貌区保护规划编制技术指引

拆除更新类城市更新单元编制技术指引

城市设计编制技术指引

古树名木管养维护技术规范

……

发布

实施

■

■
■

■

■

■

■

■

正在

推进

■

■
■

■

■
■

■

建议

开展

■

■

■
■

■

建议

修编

■

■

■

■

■

建议和备注情况

需修编增加遗产保护内

容和要求

需修编加强遗产保护衔

接，突出程序前置要求

已公示，具备实施条件

需修编文化遗产保护章

节，明确相关标准和要求

明确遗产保护整体框架

和系统要素

已发布实施，后续需动态

评估修编

已不适应当前要求，须尽

快启动修编

建议明确机制和程序，后

续开展

加强遗产保护类编制指引

备注：1.以上内容均省略“深圳市”；2.黑色加粗为建议的重点推进内容；3.斜体部分为笔者建议开展内容，
具体名称随实际开展有所调整；4.■为工作进度状态和建议。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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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层面主要针对历史风貌区、历史建

筑，以及古树名木等，开展相关规划、

明确保护和控制要求和各类指引。文物

主管部门⑧主要负责文物类和非遗类遗

产的保护，尤其强加文物信息化工作和

重点文物修复利用工程；文化旅游主管

部门主要负责文化和遗产活动和宣传，

并结合特色风貌区等开展文化街区打造

等。各区层面，落实区政府和相关部门

的遗产保护责任，完善追踪和考核机

制，在“强区放权”的同时推行“属地

保护”，促进发展和保护的责任平衡。

同时，应鼓励公共和专业机构介入

特色遗产和风貌保护，探索保护为先、

多元活化的可持续模式，同时加强社会

监督和反馈机制，做到遗产保护信息和

机制的共建共治共享。

3.3.4 形成动态平台、预保护和主动保

护机制

明确各类遗产保护名录的认定标

准、认定程序、调整程序，加快非法定

遗产的纳入进度，成熟一批、公布一

批。在保护名录、档案的基础上，尽快

建立全市统一的空间信息平台（表 3），

并采取动态更新机制，保证保护信息的

实时更新。

完善各类遗产的危机预警和专家推

荐机制。对于处于保护预警中以及专家

和社会推荐的遗产线索，明确评估程

序，启用预保护制度。参考对尚未纳入

保护名录的历史风貌区和历史建筑线索

的做法，要求辖区政府进行预保护，期

限不超过三年，为线索类资源的遗产保

护争取时间。

探索专业和公共触媒的主动保护机

制。社会近年来“双年展”等公共事件

和公共参与行动，在加强保育活化和空

间营造方面做出了重要探索，形成了

一系列具有专业认知度和公众影响力的

空间场所，但缺乏持续的运营和保护监

管措施，很多场所活动后荡然无存。应

加强与遗产保护体系的衔接，注重可持

续模式的延续、避免短期标本式的呈

现，程序上为更多保护路径预留接口，

形成城市公共活动与特色遗产保护的互

动模式。

4 实践思考与总结

历史延续发展，文化遗存与人的生

活轨迹相伴相生，伴随历史变迁和兴

衰，不同时代和特色价值的文化遗产留

存遍布城乡、星罗棋布。名城和非名

城、历史文化街区和未被认定的一般地

段、文物历史建筑与一般传统建筑之间

的关系，毕竟是少数和多数的关系。跳

出历史文化名城的单一视角，探索基于

各地特色的差异化多元保护对于遗产保

护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跳出狭隘的静态的历史观，以新遗

产的价值重新审视，当代遗产与大众记

忆紧密联系，在动态的大历史观下同样

具有特殊价值。对于深圳而言，取得当

代发展与历史传统之间的平衡至关重

要，反映改革开放历程与创新开放城市

精神的当代遗产价值重视度应当加强。

本文基于深圳本地资源基础和特征

的文化遗产体系构建，主要从基于理念

共识的价值体系、基于资源要素的空间

体系、基于事权和实施的政策体系入

手，探索和思考未必能做到一步到位。

基于事权、加强协同、理顺机制、应对

危机，未来只有通过城市治理的思维，

不断检讨评估、动态调整、改进提升，

才能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更进一步。

本文是在《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19—2035年）》的专项研究《特色风

貌塑造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政府规

划师基金课题《深圳市特色风貌街区设

计导则研究》（编号：P&LRC-QT01-

B） 的成果上提炼而成。感谢邹兵博士

在课题研究和论文撰写过程中的悉心指

导，感谢课题参与人员古海波、钱竞、

严丽平、吴之玥、文淑瑜、杨美洁的辛

勤付出；感谢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王丽华

处长、曹捷副处长、曾绮玲、文体旅游

局杨颖在工作过程中提供支持和帮助；

感谢墨尔本大学任颐、深圳大学宋婷协

助资料整理和图纸绘制。

注释

① 文物类遗产：深圳市目前拥有各类不可移

动文物共1117处，包含遗址类、古墓葬、

石窟寺及石刻、古建筑、近现代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五类。其中认定为文物保护

单位的共141处，包括国家级3处，省级

11处，市级38处，以及区级近百处。

② 非文物类遗产：主要为历史风貌区和历

史建筑。历史风貌区主要包括广府系村

注：■为已经公开或明确信息；□为待整合信息；×为非必要信息。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

层
级

法
定
要
素

非
法
定
要
素

门
类

文
物
类
遗
产

非
文
物
类
遗
产

特
色
风
貌
区

要素

市级及以上文保
单位

区级文保单位

未定级不可移动
文物

历史建筑

历史风貌区

古树名木

特色文化街区

特色城中村

特色工业区

特色居住区

……

开展情况

已基本明确，持续动态更新

各区掌握、信息待整合

名录和档案有待整合

第一批公布、第二批公示

第一批公示

2015年档案包含空间坐标
信息，2016年最新普查建档

资料尚未公开

已开展全市第一批十大文化
街区

各区、街道和多个城中村自
行开展综合整治行动

金威啤酒厂等若干项目开
展特色保护与活化类规划

尚未开展保护类规划

名录

■

□

■

■

■

■

×

×

×
×
×

档案

■

□

■

■

■

■

×

×

×
×
×

坐标
信息

■

□

■

■

■

■

□

□

□
□
□

空间
数据

■

□

□

□

□

□

□

□

□
□
□

建议纳入内容

本体线+保护范围+建
筑控制地带

本体线+保护范围+建
筑控制地带

本体线+保护范围

核心保护范围+建设
控制地带

核心保护范围+建设
控制地带

植株坐标+保护范围
（水平投影）

特色遗产保护线+特
色风貌控制线

表3 深圳特色文化遗产的名录档案和数据库基础
Tab.3 The foundation of directories, archives and database of characteristic culture heritage in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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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客家系村落、军事文化屯所、近代

墟市、工业遗存、特色居住区、商业商

务服务区、生活娱乐休闲区以及文化特

征区九类，目前公示名录第一批26处；

历史建筑主要包括古建筑、近现代建筑、

建国——改革开放建筑以及改革开放后

建筑四类，目前名录两批共76处（公示

和公布各一批）。另有未经法定程序认

定，大量岭南特色风貌的价值村落、民

居、祠堂和碉楼为代表的传统类建筑。

③ 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市确认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 （以下简称非遗） 代表性项目名录

160项，代表性传承人141人。分为民间

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

传统美术、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技

艺、传统医药、民俗九类。另有大量具有

客家和广府文化特征的非遗类民间传承。

④ 在普查和评估的基础上形成保护线索，

经专家论证形成推荐名录，征求相关部

门和社会意见后，报市政府批准正式纳

入保护名录。

⑤ 资料详见：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

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征求恢复“阳

台山”地名意见的公告[EB/OL]. http://

pnr. sz. gov. cn/xxgk/gggs / content /post_

7060015.html. 2020-01-16.

⑥ 资料详见：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深

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恢复使用阳台

山地名的通知[EB/OL]. http://pnr.sz.gov.

cn/szsghhzrzyjwzgkml/szsghhzrzyjwzgk‐

ml / qt / tzgg / content / post_7781704. ht‐

ml.2020-06-11.

⑦ 湖贝古村落是原特区内少数形态保存完

整的古村落，与深圳的地名起源有着密

切联系，无论是源自明代的“三纵八横”

整体空间形态还是后期植入的潮汕移民

文化，都是深圳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

罗湖区政府于2010年启动城市更新项目

的规划设计， 2011 年与发展商正式签

约，2013年正式列入城市更新计划。该

项目包含湖贝旧村 (含古村落)、罗湖文

化公园及周边地区约40hm2用地。2016

年5月，发展商推出只保留紫线范围张氏

宗祠、对古村采取基本拆除的方案，引发

了激烈讨争论。事件发酵、媒体争相报

道，以都市实践孟岩为代表的专业人士发

起“湖贝120”公共计划，吴良镛教授等

六位院士联名致信深圳市委书记、“古城

卫士”阮仪三教授主导“对话湖贝”和

本地设计师组织的工作坊将事件讨论推

向高潮，期间开展了上书、座谈、多方

独立研究和学术讨论等系列活动。

⑧ 深圳市文体旅游局 （挂市广播电影电视

局、市新闻出版局、市文物局牌子） 为

文物主管部门和文化旅游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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